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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GO) is a product of society revolution and 
social democratic management. However, being no clear division of “for-profit organization”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laws, NGOs have a variety of names in practice. In reality,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ngages 
in profit-mak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operation. However, there are no legal provisions for that. 
Therefore, the opinion that NGOs should be given preferential tax regardless of its engaging in for-profit or 
non-profit activities may violate the intention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inten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for NGOs should be turned from static qualification concessions to dynamic behavior 
of preferential, and as far as profit-making activities of NGOs are concerned, the application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should depend on whether their profit-making activities reflect the ai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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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营利组织是社团革命、社会管理民主化的产物。但因为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划分“营利组

织”与“非营利组织”的界限，在实践中非营利组织有各种名称，为维持运营，非营利组织也会从事

营利性活动，对此，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因此，主张加大非营利组织的优惠力度，不论其从事营利

性还是非营利性活动都给与税收优惠，可能违背税收优惠政策的初衷。本文提出应从静态的资格优惠

转向动态的行为优惠，以营利活动是否体现组织的非营利目的为标准来确定税收优惠政策在非营利组

织营利性活动方面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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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又称

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NGO)、志愿部门、第三领域、

社会组织等，一般是指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但不以 

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在现代社会中，非营利组织被视

为是在公民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继政府(第一部门)

和企业界(第二部门)之后的第三种影响社会的主要力

量，其基本作用在于弥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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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活动都是市场主体和政

府不愿做或不能做好的事情。非营利组织能够发掘和

运用分散的社会资源，作为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的补

充机制，来制衡、沟通、协调和整合个人与群体、群

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政府间的关系。营利组织是社会

财富的主要创造者；非营利组织主要致力于社会服务

和管理；政府是在这两者之间，站在更高层次上，进

行政策调节、法律制定和财政支持，来实施宏观调控

和宏观管理[1]。 

人们通常认为，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

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机构。因此，它不能进行营利

性活动，不能赚取利润。因为按照一般商法理论，营

利性组织通过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持续性业务活动

来获取利润，如果非营利性组织也从事营利性的活

动，不论其营利的最终用途与目的，都具有商事交易

的形式，在商事交易活动都应该受到同等对待，因此，

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活动不应享受税收优惠。而相当多

的学者则认为，非营利组织依靠社会捐助的资金来源

已越来越不能支撑其日益扩大的资金需求，为了维持

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有必要从事商事交易行为以赚取

利润。对此，国家应给予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政策以

支持其发展。 

笔者认为，对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活动能否享受

税收优惠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活动性质与组织

目的的相关程度区分相关性营利活动与非相关性营

利活动来决定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 

2. 我国对非营利组织营利活动的规制与 
问题 

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是针对于其存在目的

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其存在过程中的行为而言的，强

调组织体设立和存在的非营利目的，不等于组织体就

是为“公”的公益性组织，也不意味着该组织体不能

进行经营性活动[2]。事实上，为满足非营利组织的生

存需求，我国法律上并没有禁止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

性活动，只是税法上只对非营利收入给予税收优惠，

而营利性收入没有优惠待遇。 

我国没有统一的非营利组织立法，对不同类型非

营利组织营利活动的调整散见于各个单行法规之中。 

1) 事业单位。国务院 1998 年发布的《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 2 条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

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利用

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

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事实上，除了以上列举的行业

之外，事业单位还大量存在于农业、林业、牧业、水

利管理、城市公共事业等行业中。在我国，事业单位

的经费来源最早是由政府全额拨款，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以后，政府根据事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和创收能

力，进行了拨款制度改革。除了部分事业单位继续由

政府全额拨款外，大部分事业单位只由政府提供一小

部分资助，其余部分经费自筹，甚至有一部分事业单

位的全部经费都由自己筹集，实行“自收自支”的政

策。 

2011 年国务院按照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将现有

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

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①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

位。即承担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等职能的

事业单位。认定行政职能的主要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这类单位逐步将行政职能

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今后，不再批准设

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事业单位。即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由市场配置资

源、不承担公益服务职责的事业单位。这类单位要逐

步转为企业或撤销。今后，不再批准设立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事业单位。③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即

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和为机关行使职能提供支持

保障的事业单位。改革后，只有这类单位继续保留在

事业单位序列。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

方式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细分为两

类。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即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

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

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业单

位。这类单位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其宗旨、业务范围

和服务规范由国家确定。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即承担

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

置资源的事业单位。这类单位按照国家确定的公益目

标和相关标准开展活动，在确保公益目标的前提下，

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与主业相关的服务，收益的

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在划分从事公益服务事业

单位类型时，对完全符合某一类型条件的，直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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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类型；对基本符合某一类型条件的，经过相应调整

后确定其类型；对兼有不同类型特征的事业单位，可

按主要职责任务和发展方向确定其类型[3]。以上分类

表明政府组织将逐渐退出一些公域和本属私域的领

域，扩大私权和私域，转变公共利益的管理机制，以

利于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生长。用马克思的话来

说，就是把国家吞噬的权利还给社会[4]。明确规定公

益二类事业“可提供与主业相关的服务”扩大了非营

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但对是否禁止从事与主业无关的

其他营利性活动没有明确。对与主业相关的营利活动

能否享受税收优惠也没有明确规定。 

2) 民办非企业单位。1998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次使“民

办非企业单位”正式成为法律用语。该条例规定：“民

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力

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

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

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3) 社会团体。在我国，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

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

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可以作为

单位会员加入社会团体。《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

规定，社会团体不得进行营利性经营活动。但民政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5 年联合颁布的《关于社会

团体开展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却指出，社会团

体开展经营活动，可以投资设立企业法人，也可以设

立非法人的经营机构，但不得以社会团体自身的名义

进行经营活动。 

4) 基金会。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依特定

法律程序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我

国法律对基金会从事经营活动的态度有所不同。国务

院 1988 年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

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

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

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

的 20%”。国务院 2004 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

取代了《基金会管理办法》，该条例放宽了对基金会

从事经营活动的管制，只是一般性地要求基金会应当

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对于实现保值、增值的方式不作任何具体限定，投资

决策由基金会理事会决定。 

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经营活动

的规制缺乏协调性，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原则，总

体倾向是，允许非营利组织投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

无明文禁止非营利组织自身从事营利性活动，营利性

活动所得难以得到税收优惠方面。因为目前采用的管

理方式是一种静态的、传统的管理方式，不利于非营

利组织的发展。因为： 

第一，公办与民办的公益组织地位不同。将公益

组织区分为公办与民办，公益二类事业“可提供与主

业相关的服务”，但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从事非营利

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虽然二者都具有公益

目的，但民办的公益组织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其资

金来源受到了限制，这其实体现了对民办公益组织的

一种歧视。 

第二，社会团体定位模糊。根据目前的规定社会

团体“可以投资设立企业法人，也可以设立非法人的

经营机构，但不得以社会团体自身的名义进行经营活

动”，但鉴于非法人的经营机构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

系，如何禁止以社会团体自身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

社会团体面临尴尬的地位。 

第三，营利性活动及收入的是否享受税收优惠面

临困惑。2008 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不少针对非营利组

织的税收优惠制度。如 2008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

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同时生效实施；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

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同时生

效实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同年联合下

发《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009 年

3 月 10 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基金会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审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0

年 11 月 28 日财政部印发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包括符合条件的

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交企业所得税，对向非营利组织

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实行税收优惠，明确了申请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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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条件和程序。但税收优惠仅涉及

所得税，其他税种尚未完善，实行税收优惠制度的主

体未考虑大量的草根非营利组织，法律法规执行效率

较低，以及对营利性收入征税的困惑。 

以上问题的出现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特点

有关。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出现较晚，基本上是由政府

机构改革形成的，大多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延伸。在现

行的法律体系中，我国尚没有非营利组织的明确界

定，与非营利组织大致对应的概念有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基金组织以及民间非企业单位等，可归为几类：

一是科、教、文、卫组织；二是各种协会、群众社团；

三是慈善基金组织；四是其他组织。但是这种归类并

不准确。例如，校办工厂或后勤服务公司，它们的很

多行为是营利性的，如校内商店的销售行为、校内餐

厅的经营行为，但按目前的税收管理办法，是免税的。 

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相比，我国非营利组织具有

如下特点：1) 资金来源不同，我国非营利性组织的资

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投资，国外则主要来源于社

会捐赠；2) 产权关系不同，我国的投资者拥有非营利

组织的产权，而国外的捐赠者不能拥有产权；3) 活动

目标不同，我国的投资者有获取直接投资收益的目

的，而国外的捐赠者主要是出于公益的目的；4) 利益

关系不同，国外的非营利组织尽管可以经营并盈利，

但不能分配利润，而我国则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分配；

5) 独立程度不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依附于政府

有关部门，而国外非营利性组织的独立(自治)性较强；

6) 自愿性的程度不同，我国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是获

薪工作人员，而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

是志愿者[5]。 

3. 我国非营利组织营利活动的税制现状 

由于目前我国尚无非营利组织基本法，“非营利

组织”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

中，在税法或财务会计的法律法规中常使用“非营利

组织”的概念，但在社会管理或行政组织改革的法律

法规中常使用“社会组织”的概念。但在学理上，比

较一致的认识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性”的核心涵

义是指设立该组织目的的非营利性。其具体衡量指标

有三点：第一，组织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二，

组织的利润不能用于成员间的分配和分红；第三，组

织的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6]。但在税

法实践中，对“非营利”不取目的性理解而依活动性

质解释。如 2007 发布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

第(四)项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为免

税收入。对何谓“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规定是指符合以下条件

的：1) 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2) 从事公益

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3) 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

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

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4) 财产及其孳息不

用于分配；5) 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

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

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

织，并向社会公告；6) 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

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

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 

以上规定不论非营利组织的目的，全然排除了非

营利组织的营利性收入免税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这种

做法不仅无视现实，也有违税收优惠制度的宗旨。 

4. 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税收优惠的逻辑基础

与优惠对策 

税收优惠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给予鼓励和照

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国家利用税收负担上的差别待

遇，给予特定纳税人以税收利益，以期利用纳税人趋

利避害的心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纳税人在经济、社

会领域的行动计划”[7]。由于税收优惠具有这种利导

性，因此也就成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税收优惠一般基于以下理由： 

1) 从收入角度看，非营利组织的会费和接受捐赠

应视为赠与；从支出角度看，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支

出应当作成本，非营利组织的应税所得为零。国家的

征税对象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的营利收入，因

此非营利组织通过非营利方式取得的收入，应当享受

税收优惠。 

2) 从支出的角度看，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要么提供

对一般公众有益的公共物品，要么向具有特殊需要的

人群提供普通的商品或者服务。由于非营利组织向社

会提供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也就意味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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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减轻了负担，赋予其免税待遇具有正当性。 

3) 从外部效应的角度，由于非营利组织“禁止利

润分配”，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最终将惠及非营

利组织的服务对象(即不确定的社会公众)。同时，非

营利组织所创造的公共利益还促进了志愿精神和多

元化，有助于发扬思想创新和实践精神。因此，非营

利组织的正外部效应值得给予其税收优惠。 

总之，倘若非营利组织在营利活动中丧失了公共

性，那么就失去了获得支持的前提和动力[8]。税收优

惠政策应以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性为价值依托，以其公

共责任的追求和实现为价值目标。因此，应根据营利

活动与公益目的的相关程度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

惠区别对待。 

从活动性质方面来看，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具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交织混合

的特点，若一概给予税收优惠有违税收中性原则，不

仅对其他商事组织的活动造成不正当竞争，也造成国

家税收的流失；若一概不给予税收优惠则有违税收优

惠之宗旨，不利于利他精神的弘扬和公民社会的形

成。因此，对非营利组织营利活动不仅不应禁止，而

且应视情况给予税收优惠。基本原则有三：其一，营

利性活动的性质符合组织目的；其二，营利性收入的

使用符合组织目的；其三，摈弃一劳永逸的资格管理

模式，采用随上随下的动态管理模式。例如，对基金

会及慈善组织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应采用动态管理

的形式，每年都应进行纳税申报，对不符合条件的基

金会及慈善组织，取消下一年度的税前扣除资格。如

果改进达到了要求，税前扣除资格在下一年度则予以

恢复。同时由税务机关对其投资增值活动予以审核，

和慈善无关经营活动的所得一律征收所得税；如果经

营活动所得最终用于基金会的目标活动，则予以免

税；如果经营活动收入占其年收入低于某一比例，也

可以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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